
行政检查事项服务指南 
1.学校安全工作监管办事指南 

	项目名称 
	学校安全工作监管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改）第五十九条。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23号）第七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履行安全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开展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组织应急演练，制定应急预案等情况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抽选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法制安全股


 

2.学校消防安全管理督查 
	项目名称 
	学校消防安全管理督查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号）第五十二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设备设施等安全检查。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法制安全股


3.农村寄宿制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项目名称
	农村寄宿制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督查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1号）第五十七条。
2.《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2002年教育部、卫生部令第14号）第三条。
3.《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二【2016】158号）。

	检查对象
	全县农村寄宿制学校

	检查内容
	农村寄宿制学校食堂食品购货协议签订、设备环境、采购储存、出入库管理、从业人员培训、制度建设及日常管理等情况。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确定检查学校名单；
4.组织人员，成立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或进行不打招呼检查；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4.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检查、评估办事指南
	项目名称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检查、评估

	设定依据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1999年教育部令第7号）第十一条。

	检查对象
	中小学、幼儿园

	检查内容
	教师继续教育经费落实情况；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建设等继续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省培、国培项目实施情况等。

	检查流程
	1．下发检查通知；
2.基层主管部门及各学校做好自查整改；
3.检查组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组织座谈；
4.整理材料，问题分类，对问题明显的，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5.检查评估结果通报； 

6．整改意见落实情况复查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个别了解和座谈。

	承办处室
	师训股


5.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工作监督检查
	项目名称
	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工作监督检查

	设定依据
	【规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8号）
第二十三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健全学校体育管理机构，加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学校体育工作应当作为考核学校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普通中小学校的体育工作应当列入督导计划。
【规章】《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教育部令第13号）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各级教育部门应当建立对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的制度。
【规章】《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0号、卫生部令第1号发布）
第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卫生工作的监督指导。
第十八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学校卫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作为考评学校工作的一项内容。
第三十八条 学校卫生监督办法、学校卫生标准由卫生部会同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
第十四条 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督导检查。建立对学校体育的专项督导制度，实行督导结果公告制度。
【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53号）
第二条第3款 加强学校体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加强政府统筹，加强条件保障，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余活动时间，切实提高学校体育质量，完善学校、家庭与社会密切结合的学校体育网络，促进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有机融合，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
第四条第10款 实施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制度。教育部研究制订以评价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基本运动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标准和实施办法。从2013年起组织开展中小学体育工作评估，县级教育部门要组织学校按照要求进行自我评估，地市级教育部门要对本地学校体育工作评估结果进行复核检查，省级教育部门要进行抽查和认定，并将经认定的评估结果汇总后报送教育部备案。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71号）
（二十一）条 建立美育质量监测和督导制度。中小学校美育课程开课率已列入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之中，各地要将其作为对学校评价、考核的重要指标。要在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每三年组织一次学校美育质量监测。鼓励各地运用现代化手段对美育质量进行监测。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美育纳入督导内容，定期开展专项督导工作。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
（十七）条  强化考核激励。各地要把学校体育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对成绩突出的单位、部门、学校和个人进行表彰。加强学校体育督导检查，建立科学的专项督查、抽查、公告制度和行政问责机制。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教育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学校体育专项检查，建立约谈有关主管负责人的机制。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的落实情况

	检查流程
	制定检查方案→公告或通知→检查实施→处理决定→处理决定落实情况

	检查形式
	1.制定检查方案并进行告知。                                        

2.通过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实施检查。
3.检查结束后通报结果，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要求。
4.对责令整改的学校，监督学校按时完成整改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承办股室
	学教股


6.教育经费监督管理  
	项目名称 
	教育经费监督管理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十三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抽选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财务股


7.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检查、评估
	项目名称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检查、评估 

	设定依据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1999年教育部令第7号）第十一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在职教师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师训股


8.各级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检查
	项目名称 
	各级中小学、幼儿园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检查 

	设定依据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13年修订)》；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2014]1号）；《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通知》（教师2015]5号）。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团委


  
9.教师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项目名称 
	教师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设定依据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10号）第四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行政审批中心


10.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管理与监督  
	项目名称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管理与监督 

	设定依据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教师[2013]9号）第六条。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在职教师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行政审批中心


  
11.学生资助工作检查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工作检查 

	设定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资助中心 


12.对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办学行为督导评估
	项目名称
	对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办学行为督导评估

	设定依据
	《教育督导条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的通知（国教督办[2013]2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规程》和《中小学校责任督学工作守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3]6号）、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7号）、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号）等

	检查对象
	各中小学、幼儿园

	检查内容
	学校教育管理、教学研究、规范办学、特色学校创建等

	检查流程
	（1）制定工作计划；（2）下发督导检查通知；（3）组建督查工作组；（4）对学校进行实地督导检查，查阅相关资料，召开座谈会形成督导意见书，反馈检查结果；（5）对学校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并公布督查结果。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

	承办股室
	督导室


13.教师队伍建设检查  
	项目名称 
	教师队伍建设检查 

	设定依据 
	《教师法》第五章第二十条：“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考核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检查对象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检查内容 
	日常管理工作。 

	检查流程 
	1.制定年度计划； 
2.下发年度计划通知； 
3.根据计划随机抽选学校名单； 
4.随机组织检查组，并与被检查学校商定检查时间； 
5.确定具体检查方案； 
6.对学校进行实地评估检查，听取学校工作汇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 
7.汇总检查情况，进行意见反馈，检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检查形式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承办股室 
	人事股




